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第 65 次擴大會議 

暨下屆管理會之縣(市)網路中心代表委員選舉 

會議紀錄 

時間：103 年 10 月 6 日(一)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午 3時 30 分 

地點：科技大樓 13 樓第 1302 會議室(臺北市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13 樓) 

主持人：楊司長鎮華                                  記錄：王思方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確認通過。 

參、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之下屆縣（市）（以下簡稱「本屆」）推派代表之委員選

舉事宜，提請公決。 

決定： 

(一)桃園縣預定於今 (103)年升格為直轄市，依「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之縣(市)網

路中心代表委員選舉辦法」直轄市為當然代表，依此代表席次將調整說明如下： 

1.縣市網路中心代表 12 席。 

(1)直轄市教育網路中心之當然代表計 6席。 

(2)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推派代表 6席。 

2.參與推派代表之縣(市) 教育網路中心共 16 席；計有新竹縣、新竹市、苗栗

縣、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基隆市、宜蘭

縣、花蓮縣、臺東縣、金門縣、連江縣、澎湖縣。 

3.推派代表之遴選方式：由參與推派代表之縣(市) 教育網路中心，每縣市之

出席代表予 1張選票，每張選票必須圈選 6個縣(市)。 

4.推派代表之當選：統計 16 個縣(市)選票中圈選票數最多之 6個縣市獲得當

選；如因圏選票數相同而超過 6席時，得協調後產生。 

(二)本屆縣(市) 教育網路中心推派代表 6席：經票選結果，由新竹市、宜蘭縣、

嘉義市、基隆市、新竹縣及金門縣當選。（其中新竹縣、屏東縣及金門縣同票，

經協調由新竹縣及金門縣擔任） 

(三)另配合行政院性別主流化政策規定”各機關聘任委員會委員時需符合任一性別

比例達 1/3”，依此本屆代表之性別比例若未達規定時，單一性別代表之產生方

式將採取以下兩項措施： 

1.增額委員代表：本屆單一性別委員人數共需達 12 席，增額人數將以 12 席

減去區網中心、直轄市網路中心、縣(市)網中心、專家學

者等代表之單一性別席次，餘不足之席次將以增額方式辦

理。 

2.增額方式：將依單一性別代表需求，優先邀請大專校院現任電算中心主管

擔任委員，每任任期為一年（配合學校之學年制，職務未調整

任期可至二年），並以專家學者身份聘任之。任期中其職務如有

異動將待任期屆滿後再予調整。，若人數仍不足時，將由本屆



TANet 管理會之縣(市)教育網路中心代表中，徵詢其單位指

派，任期依縣市網路中心遴選代表之任期一致，唯任期中如有

異動時，請即重新推派人選。 

(四)本屆任期自 104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止。 

肆、報告事項 

一、 「教育學術研究骨幹網路頻寬效能提升計畫」進度說明報告。 

決定：洽悉。 

二、 臺灣網際網路研討會 TANET2014 籌備報告。 

決定：感謝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的協助，餘洽悉。 

肆、討論事項及決議 

案由一、TANet 與 iTaiwan 雙向漫遊開放互連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 

(一) 請於雙方互惠原則下，並完備校園無線網路相關管理機制及安全認證措施後，建

立 TANet 與 iTaiwan 之雙向漫遊互連作業。 

(二) 請以明（104）年初為 TANet 與 iTaiwan 雙向漫遊之開通互連的期程，並做必要的

宣導規劃。 

案由二、有關近期因疑似涉及商業行為經民眾檢舉之校園應用服務涉及營利態樣，後續

妥適辦理方式，提請討論。 

決議： 

(一) 現行「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於 99 年 1 月 11 日修正發布，依規範第 9 條之規

定，連線單位及其使用者應禁止利用臺灣學術網路從事涉及營利性商業活動。惟如

何因應網路應用及資訊的多元態樣，使規範能更具體釐訂所謂涉及營利性商業活動

之範疇，建議請教育部研議規範增修的必要性。 

(二) 對各校所提供之校園網路應用服務，建議校方管理單位針對外界使用者對若有涉

相關營利商業行為疑義之檢舉，如非僅涉屬資訊網路專業判斷者，校內應建立適當

的審議機制，以協助校方資訊管理人員就反應之意見給予具體明確適當的立場表達

及回應說明。 

(三) 學術網路之各項服務或使用者如涉司法範疇時，即循法律規定辦理；惟連線服務

提供之網路管理單位仍應善盡管理之責；另建議各校對所提供的網路應用服務應定

期檢視其營運模式之適當性，並建立調整或進行創新轉型（如以產學合作方式維運）

等之評估建議機制。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